
教室借用

一、登录教务管理系统    
1. 登录数字京师进入教务管理系统
2. 网址直接登录教务管理系统

一、教室借用申请

1. 新建教室借用申请单
2. 教室借用单基本信息填写
3. 教室借用单新增借用教室

三、教室借用单管理

1. 查看
2. 修改
3. 删除
4. 处理日志
5. 取消

四、教室借用单审核-借用单位
1. 批量审核
2. 单个审批

五、教室借用单审批-主管部门
1. 批量审批
2. 单个审批

教室借用



（1）登录“数字京师 ·珠海 ”首页：https://one.bnuzh.edu.cn/

或 “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”首页——>“数字京师 ”

1

适合有珠海
校区 数字京
师账号的师
生

登录教务管理系统-数字京师

http://one.bnu.edu.cn/


（2）网址登录“教务系统 ”：https://jwxt.bnuzh.edu.cn/

1

适合没有校
区 数字京师
账号的师生

登录教务管理系统-网址登录

http://one.bnu.edu.cn/


(1)教师进入“教师应用”，学生进入“学生应用”。点击“教学安排”，进入“教室借
用申请”

2 教室借用申请

新建：创建新的教室借用单

学生

教师



(2)填写教室借用单基本信息

2 教室借用申请

电子横幅如勾选则需填写内容，如不勾选则不用填写；附件根据情况进行上传，有的活动
类型为必填项，如活动审批单、活动备案记录单等；



(3)点击“新增借用”添加教室借用条目

2 教室借用申请

选择需要进行借用的周次，再进行选择对应需要借用的具体日期，然后选择需要借用的时
间段（节次），可进行教学楼、教室类型、教室名称的限定和筛选。（周次、日期、节次
时间段信息为必填）；一个借用单最多可添加8个借用条目



(4)保存和提交教室借用单

2 教室借用单管理

确认填写的基本信息无误后，点击“提交”即可；如不需立即进行提交，则
可进行暂存，在“教室借用申请”功能界面，可对暂存的借用单进行再次确
认或者修改后再进行提交。退回的借用单进入修改再次暂存或提交



(1)查看教室借用申请单

3 教室借用单管理

当教室申请借用单暂存、审核退回或者审批退回后，可修改教室申请借用
单，点击“修改”，进入申请单信息填写界面；



(2)修改“教室借用申请”

3 教室借用单管理

修改信息后，点击“暂存”或“提交”；



(3)删除“教室借用申请”

3 教室借用单管理

暂存、审核退回或者审批退回的借用单，需要删除的，点击“删除”即可；



(4)查看从申请到审批结束整个流程的操作日志

3 教室借用单管理

可以看到每个借用单的处理日志，只有审核、审批全部流程完成的借用单，才算借用完
成。借用中如果时间紧迫，可以提醒审核人、审批人处理本借用单



(5)取消借用申请，可以取消整单或者取消单次借用

3 教室借用单管理

只能在使用之前的一定时间内申请取消，如果取消功能已不可用，请联系主管部
门和楼栋管理人员进行取消，电联时需提供借用单号等相关信息

取消整单

取消选中的一些借用条目



(5)取消借用申请，可以取消整单或者取消单次借用

3 教室借用单管理

只能在使用之前的一定时间内申请取消，如果取消功能已不可用，请联系主管部
门和楼栋管理人员进行取消，电联时需提供借用单号等相关信息

取消整单

取消选中的一些借用条目



(1)点击“教室借用管理”功能，进入“教室借用审核”管理界面

4 教室借用单审核-借用单位

审核人在窗口左下角切换到“教室借用-教室借用单位审核人”



(2)选择多个借用单批量审核

4 教室借用单审核-借用单位

1



(3)点击借用单前的“审核”进入单个借用单查看，同意、退回还是终止

4 教室借用单审核-借用单位

1



(1)点击“教室借用管理”功能，进入“教室借用审批”管理界面

5 教室借用单审批-主管部门

审批人在窗口左下角切换到“教室借用-教室借用单位审核人”



(2)选择多个借用单批量审批处理

5 教室借用单审批-主管部门



(3)点击借用单前的“审批”进入单个借用单查看，同意、退回还是终止

5 教室借用单审批-主管部门

审批同意的申请，
才能按计划使用，
因此使用前务必确
认自己的申请单是
已审批 通过状态



借用注意事项
注意事项：

① 借 用 申 请 单 审 批 完 成 才 有 效 ， 请 提 前

规 划 教 室 使 用 ， 提 前 2 天 提 交 申 请 单 ，

注 意 查 看 审 核 审 批 进 度

② 使 用 计 划 变 动 需 提 前 1 天 取 消 教 室 借

用 预 约 ； 如 果 系 统 取 消 申 请 已 经 不

可 用 ， 可 以 电 话 联 系 取 消 。


